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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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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組次名

B組首名

A組次名

 

賽事命名 

一. 本賽事命名為「2023-24菁英盃」。中國香港足球總會（本會）保留增加冠名贊助，

或將整項賽事名稱轉為贊助商名稱的權利。 

賽事管理 

二. 本賽事由中國香港足球總會全權管理。 

基本條款 

三. 除於本章則有另文規定外，否則將依循2023-24香港超級聯賽賽事章則執行。 

四. 除非於本章則中另外註明，否則各參與賽事之人士（包括但不限於球員、球隊職員、

裁判員或賽事工作人員等）皆須受到現存中國香港足球總會憲章、條例、規章、守

則、指引、通告或指令所約束。 

參賽資格 

五. 凡為2023-24香港超級聯賽之參賽球會均須參加菁英盃賽事。任何球會不可以派出超

過一隊參加。本會董事會有權因應賽事組成，邀請本地或海外球會參與本賽事。 

六. 在獲得三分之二多數出席董事通過的情況下，本會董事會可否決任何球會參加本賽

事。 

賽事組織 

七. 參賽球會必須派出實力最強之隊伍出賽，否則必須具備理由，呈報中國香港足球總

會秘書處。 

八. 菁英盃賽事將分為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為分組賽，參賽球隊將以抽籤形式分為兩組（A、B兩組），兩組分別包括

六支及五支球隊。各分組均以雙循環模式進行。完成分組賽後，每組首、次名球隊

將晉身第二階段淘汰賽。 

第二階段為淘汰賽，四支晉身淘汰賽階段之球隊將以單淘汰賽形式進行，爭奪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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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每場比賽時間為九十分鐘，分為上、下半場各四十五分鐘，中場休息不多於十五分

鐘。於淘汰賽階段之比賽，如法定時間九十分鐘內賽和，將會進行上、下半場各十

五分鐘加時賽，如加時比賽後仍然賽和，比賽將根據球例（Laws of the Game）中所

規定之互射點球方法來決定勝負。 

十. 賽事可允許每支球隊在每場比賽，提交最多十二名後備球員。 

替換球員安排如下： 

在比賽中： 

- 每支球隊最多可替換五名球員； 

- 每支球隊最多可有三次替換球員機會*； 

- 中場休息時可有額外替換球員機會。 

當賽事進入加時比賽時： 

- 可多加一名換人名額（無論球隊是否已用盡了在正式比賽時的法定替換名額） 

- 有多一次替換機會*（無論球隊是否已用盡了在正式比賽時的法定替換機會） 

- 每支球隊可作額外替換球員 

- 在正式比賽完結後和加時比賽開始前之時段 

- 在加時比賽半場時 

- 如球隊在正式比賽時未用盡的法定替換名額或替換機會，可保留至加時比賽使用 

* 如果兩支球隊同時作出替換球員，各支球隊均被視為使用了一次替換球員機會。

一支球隊在同一次比賽暫停期間替換多名球員僅算作使用了一次替換球員機會。 

十一. 除參賽球會「香港足球會」外，參賽球隊於每場菁英盃的比賽中任何時間必須派出

不少於三名於2002年1月1日或以後出生的本地青年球員上陣（包括被裁判員以紅牌

驅逐離場的本地青年球員）。至於參賽球會「香港足球會」，該球會於每場菁英盃

的比賽中任何時間，必須派出不少於三名於2002年1月1日或以後出生的本地或非本

地(外籍)青年球員上陣（包括被裁判員以紅牌驅逐離場的本地或非本地(外籍)青年球

員）。 

十二. 中國香港足球總會有權因應參賽球隊數目或因特殊原因而修改賽制，並保留隨時修

改賽制之權利。 

十三. 如遇球隊於分組賽階段退出賽事，其球隊的所有比賽紀錄（不包括紀律相關之紀錄）

 將從分組賽積分榜中剔除。 

 如遇球隊於淘汰賽階段退出賽事，該球隊已完成比賽之比賽紀錄將不受影響，餘下

淘汰賽賽事則根據賽程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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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賽排名方法 

十四. 於分組賽階段之比賽，每場比賽的勝方將會獲得三分，賽和的兩隊則可各得一分，

負方則不會獲取任何分數。 

十五. 參賽球隊在分組賽積分榜上的排名，將按照在分組賽賽事中所取得的積分來決定。

分數較多者將會排名在積分榜較高位置，分數較少者將會排名在積分榜較低位置。 

十六. 倘若任何兩支或以上的球隊於積分榜中獲得相同積分，有關球隊的排名將按照下列

準則定出次序排名： 

1. 有關球隊的對賽積分，分數較多者將會排名較高； 

2. 有關球隊的對賽得失球差，得失球差較佳者將會排名較高； 

3. 有關球隊的對賽得球，得球較多者將會排名較高； 

4. 如按條文十六(1)至十六(3)項排序後仍有球隊排名相同，則根據有關球隊之對

賽成績重新按條文十六(1)至十六(3)項就球隊排名進行排序。如仍未能定出排

名，則根據條文十六(5)至十六(8)項進行排序以決定排名； 

5. 有關球隊於積分榜中的得失球差，得失球差較佳者將會排名較高； 

6. 有關球隊於積分榜中的得球，得球較多者將會排名較高； 

7. 於分組賽中因應黄牌及紅牌數量而計算出之分數，分數較少者將會排名較高。

每張黄牌及紅牌之分數制度如下： 

i) 每面黄牌將會獲得一分； 

ii) 每面由兩面黄牌而變成的紅牌，將會獲得三分； 

iii) 每面直接紅牌將會獲得三分； 

iv) 在黃牌之後領直接紅牌，將會獲得四分。 

8. 抽籤。 

比賽場地及賽期 

十七. 中國香港足球總會負責安排所有比賽場地。 

十八. 中國香港足球總會將會負責編定賽事中的賽程，所有參賽球會必須按照賽程出賽。

賽程表中的比賽資料將包括但不限於如下：日期、開賽時間、比賽場地、主隊（先

列出）、客隊（後列出）。中國香港足球總會將在球季展開前向各參賽球會公佈有

關賽程。中國香港足球總會將有可能就有關賽程作出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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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用球及裝備章則 

十九. 中國香港足球總會保留有關指定比賽用球條款的權利。 

二十. 賽事中的所有參賽球會，必須在賽事期間嚴格遵守中國香港足球總會的裝備章則。 

球員資格 

二十一. 同一名球員只能在同一球季為一間球會參加本賽事。（以出場作賽為準，如球員只

列出賽名單上但未有正式出場作賽則不作計算） 

獎盃及獎牌 

二十二. 菁英盃屬中國香港足球總會產業。 

二十三. 冠軍球隊將會獲頒菁英盃，並需要在2024-25菁英盃舉行最後一場賽事的兩個月前，

以良好狀態歸還予中國香港足球總會。於保留菁英盃獎盃期間，若獎盃有任何損壞，

中國香港足球總會將保留對該冠軍球隊追索相關維修費用之權力。 

二十四. 冠軍球隊將會獲頒一座複製獎盃予以保留，另加四十五面紀念獎牌。 

二十五. 亞軍球隊將會獲頒四十五面紀念獎牌。 

二十六. 決賽最佳球員獲頒發獎盃一座。 

違反章則處理方法 

二十七. 假如任何參賽球會及其球隊職員、球員違反本章則或其他不檢行為，本會將交由紀

律及道德委員會處理。 

語言 

二十八. 如在本章則的英文或中文版本之中，在理解上有任何差異，則以中文版本為最終依

歸。 

修改及解釋條文 

二十九. 本會董事會有權隨時修改、增刪及解釋本賽制修改之任何條文。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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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及解釋章則 

三十. 本會董事會有權隨時修改、增刪及解釋本章則修改之任何條文。 

-- 完 – 

 

 


